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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农 业 大 学 文 件 
 

 

青农大校字〔2014〕119号 
 

 

青岛农业大学关于 

进一步规范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 

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，根据中央

和国家以及省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就规范我校教职

工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因公临时出国是指我校教职工持因公护照、由学校派遣

和资助临时出国（3个月以内）执行公务的出访。凡是在学校报

销费用（含科研经费）的临时出国人员必须持因公护照出国。严

禁持因私护照出国执行公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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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等证明材料。同一个出访团组不超过 6人。 

六、严格执行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、核算和先行审核制度。

出国经费核销严格按照山东省财政厅、省外办《山东省因公临时

出国经费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鲁财行〔2014〕1号）执行。 

出国人员报销经费时应提交签字盖章的“青岛农业大学出差

审批单”、签字盖章的《青岛农业大学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

申请表》复印件、省外办出国任务批件复印件、护照（包括签证

和出入境记录）复印件、国外有效费用明细票据、登机牌、购买

机票时刷公务卡的 POS机小票、未使用公务卡结算审批表（若需

要）。财务部门严格按照批准的出国团组人员、天数、路线、经

费预算及开支标准核销经费，不得核销与出访任务无关的费用支

出。 

七、出国人员购买出国机票须经国际合作交流处和财务处审

批同意。 

八、严格执行出国前公示、呈报审批、出国执行情况公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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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手续办理流程 

 

1.校内审批 

出访前 3个月出访人员按照要求完成校内审批手续。通常需

要 7个工作日。 

2.进行出访前公示 

国际合作交流处对出国团组和人员信息在校内进行公示。公

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 

3.办理省外办批件 

国际合作交流处报省外事办公室审批并办理出国、赴港澳任

务批件。需要一至两个月时间。 

4.办理政审备案 

出访人员去学校组织部办理政审备案（政审备案表从组织部

取）。通常需要 7个工作日。 

5.办理因公护照 

出访人员先去指定照相馆照相，然后持省外办出国、赴港澳

任务批件和政审备案件，前往青岛市外事办公室办理因公护照

（或通行证）。通常需要 7个工作日。 

6.办理签证 

国际合作交流处报青岛市外事办公室办理签证手续。签证时

间视各个国家情况而定，通常签证一个国家（或申根）需要两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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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周时间，被拒签者需要更多时间再签。 

7.进行行前教育 

国际合作交流处组织出国行前教育。 

8.出访 

出访人员严格按照审批的日程、路线执行出访任务。 

9.上缴因公护照和出访报告 

出访人员回国后 7天内必须将因公护照（或通行证）上缴青

岛市外事办公室，并提交团组出访报告给国际合作交流处。团组

出访报告将由国际合作交流处上交至省外事办公室。 

10.进行出访后公示 

国际合作交流处于出国团组和人员回国后 15 天内在校内进

行出访后公示。 

 

联系人：熊柳，电话：86080649，邮箱：iao@qau.edu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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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手续办理流程图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